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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三】

關於梯廳、設置及檢討淨深度執行疑義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張建鴻建築師）

一 、 言兌明：

1. 有關 「 ．．．每層共同使用之樓梯悶、昇降機閑之梯廳，其 淨深度不得
小於二公尺：其梯廳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十部分，得
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汀，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
條－第1項第1幸欠所明定。

2. 依87.06. 24台內營字第8705746號函說明二： 「 計入該層樓地板面
積之梯廳，除供行動不使者使用之昇降機依同編第一百七十四條規
定辨理外，得不受前揭不得小於二 ﹒ 0公尺規定之限制。」（詳附件

3. 依99.09. 21內授營建管字第0990171853號函說明二 ： 「 如有局部

淨深度不足2公尺致淨深度2公尺以上範固不連續，連接昇降機口
或樓梯梯級終端淨深度2公尺以上部分，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計施工編第162條第1項第1款及本部87年6月24日前揭函示規
定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」 。 （詳附件三〉

二 、 提案人建議：

綜上所述，有關梯廳設置方式（連續）及檢討範園（不連續〉若依前述
二函文意告：梯廳淨深度2公尺以上範圍得分別檢討，令併計算其
面積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10%。（詳附件三）。

三 、公會建議 ：

依提案人建議。

四 、 決議：

依99. 09. 21內授營建管字第0990171853號函釋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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